
“理性投资，从我做起”宣传教育案例（三） 

7、案例七：网络新型案件 

案情摘要 

公安机关侦查发现，有不法分子以购买 A 公司原始股为名实施集资诈

骗、传销等非法活动。该公司网站自称，A 公司附属于北欧投资联盟

集团的环球服务平台。声称购买 A 公司的原始股票，股东将获得几十

倍、上百倍的利润。该公司还鼓励参与者通过网络发展下线，推荐他

人参与。据了解，北京、辽宁、湖南、内蒙古、浙江等地均有群众参

与，并且多为退休老年人，涉案金额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一

旦不法分子关闭网站、携款潜逃，将会给投资者造成巨额经济损失。 

风险提示 

此类网络投资诈骗一般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投资的诱惑性。从事此类网络集资、传销的公司，往往声称自己

为国际知名跨国公司或其分支机构，同时，宣称其经营项目为能源开

发、黄金期货、外汇交易等高收益高风险项目，且公司拥有专业投资

团队可有效降低风险，并声称年回报率高，周期短，按天返利的机制，

编造十分美好的诱人“钱景”，引诱投资者上当受骗。 

二是网络的虚拟性。不法分子在境内外利用网络设局进行行骗活动的

经营过程中，其公司就是一个网站，而且服务器一般设在境外；公司

的广告宣传完全在互联网上进行，资金往来依靠电子转账和网上支付。

整个操作流程实现了全网络化。网络化特别容易使一些既缺乏金融知

识又缺乏科技知识的老龄人群上当受骗。 

不法分子借用从事境外证券交易活动的方式，认为可以不受中国法律

的约束和管制，掩盖从事不法行为的真实目的，并以此来迷惑和欺骗

群众，逃避打击。实际上，根据法律属地管辖的原则，凡在我国境内

从事任何活动的一切国内外机构或个人，都要受到我国法律的约束，



即使号称从事境外证券业务，未经依法批准，其违法行为同样会受到

我国法律的制裁。 

8、案例八：借用境外上市公司编造谎言 

案情摘要 

A 投资公司通过电话、网络等通讯方式与投资者取得联系，声称该公

司掌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 B 公司将开展定向增发的内部消息，

届时 B 公司股价将比现在上涨数倍，A 公司可以通过其合作券商免费

向投资者提供开立港股（H 股）证券账户的代办服务，投资者只需通

过开立后的账户按照 A 公司提供的时点和价位交易不低于 10000 股的

B 公司股票，即可享受巨额收益，但要获知交易时点和价位则需要向

A 公司支付一定“劳务费”，诱使投资者上当受骗。 

风险提示 

上述案例是社会上最近出现的新类型欺诈手段，其主要特点有二： 

一是利用投资者对境外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的不熟悉来强化其宣传活

动的神秘性，掩盖虚假事实和违法性； 

二是利用可以为投资者开立境外证券账户来增强其骗术的迷惑性，使

投资者认为该公司为正规公司，从而放松了警惕。以开立 H 股证券账

户为例，内地居民只能通过香港证监会批准的持有证券交易牌照的合

格券商在内地开立的分公司或办事处开户办理，其他公司或个人没有

资格开展代办业务。 

另外，不法分子所谓的知道上市公司在未来将要开展重组的宣传伎俩

还有避免谎言过早被投资者识破的目的，利用重组还在酝酿来给他们

行骗争取尽可能长的时间。 

9、案例九：“神奇”软件藏陷阱 

案情摘要 

“××软件是我们公司汇集国内金融、科技精英，投入巨资开发的高科

技产品，可以第一时间实时跟踪国内全部股票走势，并自动发出买卖



点信号，操作简单，选股精准。不但如此，用户还可以享受资深投资

顾问一对一的服务，很多客户都已获利不菲。” 

2008 年上半年，投资者朱某在浏览网站时，发现了成都某网络科技公

司上述关于“某股票资讯终端”的产品宣传。通过进一步接触，朱某

了解到，公司软件按股票走势准确度和售后一对一咨询服务内容不同

划分为若干等级，其中“绝密计划”等级收费逾十万，由公司“王牌

投资总监”亲自指导操作。在“神奇”的“高科技软件”光环下，在

公司“轰炸式”营销攻势下，在公司“贴心”服务的承诺下，朱某动

摇了，交费 11 万余元，成为了该公司的软件用户。 

此后，朱某拿到的软件却没有带来预期的收益，账户经所谓的“王牌

投资总监”实盘指导后甚至出现了严重亏损。公司当初信誓旦旦的收

益承诺，事后看来只不过是打着神奇高科技软件旗号的又一起非法证

券活动。 

风险提示 

经查实，该公司的炒股软件，不过是在现有行情软件基础上简单改动

的粗制滥造品。公司明里以销售软件为名，实质却是未经证监会许可，

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活动。最终公司的非法行为被依法取缔，并由

证券监管部门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